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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或販賣以知名動畫電影公司正版授權之造型模具製成⾷品， 是否涉及著
作權與商標權侵害。

  若於園遊會擺攤時，販賣以知名動畫電影公司「正版授權」之造型模具製成餅乾、吐司、蛋糕等甜
點，是否涉及著作權與商標權侵害？
  於網路檢索的過程中亦發現相關新聞：「雞蛋糕拚有型 侵權卡通模具恐挨告」，⽂中提及：「若
模具未經代理商授權，要是認定有侵權⾏為，業者恐怕會挨告。」但若以原公司「⾃⾝正版授權」之模
具所製成之產品，進⾏販賣或發放的⾏為是否涉及著作權法之「重製」、「散布」或涉及商標侵權爭議
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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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具公司製作造型模具，可能是著作權上的重製或改作⾏為

模具業者將卡通造型（美術著作）製作成模具，可能是重製[1]⾏為，也就是製作與原作⼀模⼀樣的模
具。

（⼀）

如果將原作圖形轉換成⽴體模型，可能會加⼊製作者的創意，例如加上台灣限定字樣，就會是改作[2]⾏
為。

（⼆）

如原公司是合法的著作財產權⼈，並授權給模具業者，業者製作模具的⾏為就合法
依照著作權法第22條第1項[3]、第28條[4]，重製、改作是著作財產權⼈專有的權利。如果原公司擁有著
作財產權⼈，且授權給模具業者，則造型模具的⾏為就合法。

販賣正版授權造型模具製成的⾷品，是著作權上散布⾏為
將著作的重製物（造型⾷品）提供公眾交易，是著作權法上的散布[5]⾏為。

攤販購買正版授權造型模具，販售製成的⾷品，在著作權法上是否合法
通常情況下，模具業者為了讓模具產品能夠在市場上流通，應該要同時向著作財產權⼈取得「將模具賣給
其他⼈，他⼈可利⽤模具製成⾷品販售給公眾」的授權。如此⼀來，販賣造型⾷品就有合法著作權授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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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攤販購買正版授權造型模具，販售製成的⾷品，在商標權法上是否合法
假設卡通圖案有註冊商標取得商標權，則依照商標法第35條[6]規定，跟註冊商標登記的商品或服務相同
或類似，使⽤跟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（卡通造型），需要取得商標權⼈同意。商標權⼈有排他使⽤權，主
要是因為商標讓⼈聯想到商品或服務的來源，要避免消費者發⽣混淆誤認，並保護商標的識別功能不受到
侵害。本題有以下幾種可能：

 
延伸閱讀：
1.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2014），《解釋資料檢索-電⼦郵件1030711》
1.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n.d.），《商標法逐條釋義》

卡通圖案登記商標時沒有登記到⾷品類，就表⽰在⾷品商品中，卡通商標不被保護，因此攤販販售
卡通造型⾷品不會侵害商標權。

（⼀）

卡通圖案登記商標時有登記到⾷品類，就表⽰在⾷品商品中，卡通商標被保護。通常情況下，模具
業者為了讓模具產品能夠在市場上流通，應該要同時向商標權⼈取得「將模具賣給其他⼈，他⼈可
利⽤模具製成⾷品販售給公眾」的授權。

（⼆）

同上（⼆），但模具業者沒有取得商標權⼈相關授權，則會違反商標法第68條[7]規定，⽽有第95
條處罰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⾦。如果造成商標權⼈損害，需要
負⺠事損害賠償責任。

（三）

  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：「重製：指以印刷、複印、錄⾳、錄影、攝影、筆錄或其他⽅法直接、
間接、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。於劇本、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⾳或錄影；或
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，亦屬之。」

[1]

  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1款：「改作：指以翻譯、編曲、改寫、拍攝影⽚或其他⽅法就原著作另為
創作。」

[2]

   著作權法第22條第1項：「著作⼈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。」[3]

   著作權法第28條：「著作⼈專有將其著作改作成衍⽣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利。但表演不適⽤之
。」

[4]

  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2款：「散布：指不問有償或無償，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眾交易或
流通。」

[5]

   商標法第35條：「
I 商標權⼈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取得商標權。
II 除本法第三⼗六條另有規定外，下列情形，應經商標權⼈之同意：
⼀、於同⼀商品或服務，使⽤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。
⼆、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使⽤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。
三、於同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使⽤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。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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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著作權，重製，改作，散布，商標權

III 商標經註冊者，得標明註冊商標或國際通⽤註冊符號。
   商標法第68條：「

I 未經商標權⼈同意，為⾏銷⽬的⽽有下列情形之⼀，為侵害商標權：
⼀、於同⼀商品或服務，使⽤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。
⼆、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使⽤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。
三、於同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使⽤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。」
「為⾏銷⽬的」，指在交易過程中未經商標權⼈同意使⽤商標的商業⾏為，包括購買消費⾏為、廣告
、陳列......等。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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